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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澄清对“对二氯苯衣物防蛀剂”的误解和声明 

 

各相关媒体： 

近期来，国内少数媒体对市场上以“对二氯苯”为原料生产的衣物防蛀剂

以其有毒及潜在致癌危险进行了不实报道，并引发了部分报纸追风炒作，一些商

家由于不明事实真相，对上述产品纷纷采取下架，这不仅影响了消费者对购买上

述产品的正常需求，还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和恐慌。为此，本协会就此予以澄清并

声明如下： 

1、家庭卫生杀虫产品涉及到国计民生。 

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家庭卫生杀虫制品专业委员会是生产防霉、防蛀剂，

及蚊香、电热蚊香、杀虫气雾剂的行业组织。业内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保障十三

亿人口健康，是老百姓进行防病、防疫、防灾的夏令卫生必需品，涉及到国计民

生，涉及千家万户。 

2、家庭卫生杀虫产品属农药范畴，受“农药管理条例”的法规制约，生产和销

售受工信部、农业部等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家庭卫生杀虫制品属农药范畴，按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凡生产上述产品的企

业在必须遵守“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所有的产品和用药首先必须经农业

部登记核准后颁发“农药登记证”，企业的生产必须经工信部核发“生产批准证

书”方可进行生产、销售和使用，产品进入市场后，受国家技术监督局、工商局

及农业执法部门的严格监管。 

3、我国现行生产的衣物防蛀剂的生产和用药与世界接轨，也符合国家的有关技

术标准。 

家庭卫生杀虫制品包括衣物防蛀剂产品的用药（含对二氯苯）和使用量不仅

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IO）的严格规范，同时必须要



符合 GB24330–2009“家用卫生杀虫制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GB20183–2006

“农产品标签通则”以及“农药标签管理办法”的严格规定。 

4、关于萘、对二氯苯、合成樟脑及天然樟脑。 

我们国家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前，衣物防蛀剂（樟脑丸），所使用的主要

原料为萘，后因萘存在着致癌的潜在风险，被国家明令禁止。从此之后，市场销

售的衣物防蛀剂的主要用药改用合成樟脑和“对二氯苯”，针对“对二氯苯”是

否致癌早在 1997 年就有了定论，受卫生部委托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邀请专家，

在北京召开了“对二氯苯防蛀剂毒性及使用安全性专家论证会”，确定了“对二

氯苯”可以作为防蛀剂使用。无论是合成樟脑，天然樟脑，对二氯苯在毒性安全

性上并不存在差异化。在市场的自然选择下，对二氯苯成为目前市场上防霉防蛀

剂的主要生产原料，而我国目前生产对二氯苯最大的企业——江苏扬农集团，每

年除了供应国内企业外，还出口美国、日本等地，分别高达数千吨。换句话说，

对二氯苯即使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没有被禁止。随着世界各国对“对二

氯苯”毒理性质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8 年，美国国家环保局（EPA）

率先把对二氯苯确定为 “不致癌物”，并从“疑似致癌”的名单中删除。而目前

供应国内衣物防蛀剂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江苏扬农集团，他们生产的对二氯

苯 2010 年被获准在美国国家环保局（EPA）注册登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近期国内的一些媒体关于使用对二氯苯防蛀产品会导致

致癌的报道是对公众的严重误导，同时也侵害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生产

销售对二氯苯防蛀产品厂家的合法权益和名誉。 

5、关于衣物防蛀剂标签上注明“低毒”的说明。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我国的农药产品（包括卫生杀虫剂）属于农药范

畴，它的毒性被划分为 “剧毒、高毒、中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凡属于

家庭环境中使用的卫生杀虫剂，它的毒性必须在“低毒”或“微毒”范围内才能

进入市场销售。这其中也包括日常所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杀虫气雾剂等产品。

所以目前市售的衣物防蛀剂对它的毒性考核完全符合 GB15670-1995“农药登记

毒理学试验”的方法要求，以及 GB18468-2001 “室内空气中对二氯苯的空气标

准”。在防蛀剂产品的标签上标注毒性标记，不仅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同时

也是让广大消费者使用时有知情权。关于衣物防蛀剂产品标签上标有“低毒”和



注明对“蜂、鱼、蚕有毒„„，存放时要远离儿童”等文字，这是强制性规定，

否则属违法。 

6、环保标志认证是荣誉性标志，与衣物防蛀剂中采用对二氯苯是否合法无关。 

我们注意到，在一些报载中引用了国家环保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安

全型防蛀剂》（HJ/T 217-2005）的标准中规定申请环境标志产品，“适用于以樟脑

或拟除虫菊酯为原料生产的衣物、布料、书籍类用防虫蛀剂产品”，我们认为不

能因在该标准中因为没有包含对二氯苯，而由此来怀疑或判断采用对二氯苯生产

的衣物防蛀剂产品是不安全、不合法的，“环境标志”不具有强制性，不像食品、

家用电器产品，产品标签上必须标注“QS”和“3C”认证标志，家庭卫生用品

申请环境标志认证是企业自愿的行为，它不是产品上市准入的必要条件，就像“中

国名牌”和“驰名商标”一样，是一种荣誉性标志，并不是所有产品都必须获得

这样的标志才合法。不能因为上述标准中不包含“对二氯苯”，就意味着使用对

二氯苯的衣物防蛀剂不环保、不安全甚至于有毒或致癌，这是理解上的错误。 

7、如何判断衣物防蛀剂的质量和安全性。 

在一些报道中，一些专家以防蛀剂在水中的沉浮来判断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

安全性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使用不同的原料，它的比重各不相同，就会发

生沉降或漂浮的不同状态。购买防蛀产品，必须看产品包装上标有农药登记证、

生产批准证、执行标准，才是在国家监控下生产销售的安全的防蛀剂。 

8、我们郑重提醒： 

对于国内少数媒体，根据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业外人士所写的没有科学依据、

法律依据的文章，广为传播，造成市场混乱，商家产品下架，企业停产的严重事

态，对此我们表示高度关注，行业协会与企业除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交涉之

外，也希望一些具有良知的媒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相信科学，尊重法律，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要在当前食品安全极其脆弱和严峻的形势下再度添乱，

让夏令家庭卫生杀虫产品和整个行业能健康的发展，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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